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3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陈玉忠

先生关于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如下：

近日，陈玉忠先生将其原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合计2,400万股（占公司股份

的3.24%）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此后，陈玉忠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票1,900万股（占公司股份的2.57%）质押给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 陈玉忠先生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手续办理完毕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陈玉忠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18,408,5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04%。陈玉

忠先生共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78,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58%。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4日

证券代码：

601268

证券简称：

*ST

二重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本收购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 或“收购人” ）于 2015年2月17日公告了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自2015年2月26日起向二重集团（德

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重装” ）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本次要约收购期

限为37个自然日，期限自2015年2月26日（包括当日）至2015年4月3日（包括当日）。

目前，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期限已届满。 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如下：

经统计， 截至2015年4月3日， 国机集团预受要约的股东为12,759户， 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合计

112,596,748股。 根据《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约定的生效条

件，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13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任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

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4月3日收到公

司林千宇董事（兼任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的书面辞职报告。 林千宇女士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

其所担任的公司董事及其兼任的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林千宇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林千宇女士辞职后，将离开公司并不

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林千宇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

常运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在聘任

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感谢林千宇女士在公司董事兼任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做

出的重要贡献！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2015-027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雪莱特”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雪莱特，证券代码：002076）自2015年4月7日（星期二）

开市起停牌，待公司确定相关事项并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2015－

临

017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3日收到公司董事韩利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韩利锋

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韩利锋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

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辞职报告自2015年4月3日送达公司董事会

时生效。韩利锋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公司董事会将按

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韩利锋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15-018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荣盛石化；证券代码：002493）自2015年4月7日

开市起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14荣盛债；证券代码：112222)继续交易。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54

证券简称：天神娱乐 公告编号：

2015-037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4月 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朱晔通知，朱晔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泰君安”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下简称“股票质押回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朱晔将其持有公司的1,000万（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1.00%、占公司

总股本22,292.8707万股的 4.49%）质押给国泰君安用于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期限为两年六个月。

2、 朱晔于 2015年4月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股份质押期限自该日

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

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朱晔持有公司4，760.97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2,292.8707�万股的21.36%，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6.567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0.43%）, 本次股权质押后朱晔累计质押3,

407.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5.29%。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临

2015-009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

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4月3日召开的2015年第

25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

告。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4月7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4日

B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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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

2015-042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草案）的审核意

见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

函 【2015】0292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的要求，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相关

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对《审核意见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披露的完整性

1、请公司对照上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及定价公允性、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风险因素等章节。 请财务顾问补充披露未按上述格式指引，编制并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原因。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风险因素等章节

经对照上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预案（草案）》（以下简称“《预案（草案）》” ），相关章节与公司在《预案（草案）》中披露情况对应如

下：

1、“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 章节对应《预案（草案）》“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标

的资产预估值” ；

2、“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章节对应《预案（草案）》“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3、“风险因素” 章节对应《预案（草案）》“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之“二、本次交易的

风险提示” 。

公司在《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修订稿）》” ）中按上

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对《预案（草案）》相关内容进行了对应调整并披

露，即《预案（修订稿）》在前述章节中披露相关内容。

关于定价公允性，《预案（修订稿）》在“第六节 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补充披露如下：

“二、预估作价的合理性分析

以2014年10月31日为预估基准日， 标的资产收益法下预估值为35,325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215,933万

元），预估增值率为450.91%。 现对预估作价的合理性分析如下：

本次对标的资产预估作价采用的是净现金流折现法，通过对未来的自由现金流进行折现，获得标的资产

的现值，这是国际油田交易市场上通行且较为精确的估值方法。

在预估过程中，公司聘请了国际权威的第三方储量评估机构Senergy对目标公司持有的三个油田区块进

行了独立客观的储量评价，以此为基础获得了现有储量的估值，并作为本次交易作价的基础。 而对于目标公

司的勘探潜力部分，本次并未加入到此估值中。 因此，本次的预估作价是客观且相对谨慎的。

作为石油勘探开采企业，核心资产为油气资产，拥有的可开采储量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同时企业价值与国

际油价相关。 用可采储量、基准日国际油价的单一指标进行比较不具有可比性，为进行比较，将股东权益或收

购对价/可开采储量/国际油价作为价值比率较为合理，本次预估值对应的价值比率为6.99，而近年区块收购的

案例其价值比率在6.16至10.63之间，充分说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作价较为合理，符合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二）财务顾问的补充披露

《预案（草案）》为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修订）》之“第二章重组预案”并对照上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进

行起草。《预案（草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披露但章节层级设置与上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

指引》的相关规定不完全对应。

基于以上情况，财务顾问与公司按上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对《预案

（草案）》相关内容进行了对照性调整并披露，即《预案（修订稿）》在前述章节中披露相关内容。

2、请公司将预案中关于标的资产和交易对方的相关财务数据，以人民币作为货币计量单位进行列报和披

露。

回复：

（一）以人民币为货币计量单位披露交易对方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预案（修订稿）》在“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五、交易对方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修订披露如

下：

“依据境外Grant� Thornton审计机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出具的交易对方最近两年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

中的项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13年12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1美元对人民币6.0969元）及2012年12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2855

元）折算；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项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月平均汇率 （2013年度：1美元对人民币6.1970元；2012年度：1美元对人民币6.3100元）折

算。 交易对方以人民币作为货币计量单位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0,676.48 287,599.34

流动资产合计

171,487.51 109,348.84

资产总计

512,157.89 396,954.47

非流动负债

54,548.96 56,462.65

流动负债

177,395.40 123,610.64

负债总额

231,944.37 180,079.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80,207.43 216,874.89

权益总额

280,207.43 216,874.89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512,157.89 396,954.47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收入

512,457.73 378,564.45

销货成本

196,784.51 117,202.65

毛利

315,673.22 261,361.79

所得税前利润

112,059.66 100,651.42

净利润

80,907.53 73,543.50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980.95 104,734.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169.74 -88,435.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85.88 4,114.15

”

（二）以人民币为货币计量单位披露标的资产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预案（修订稿）》在“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修

订披露如下：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克山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财务报告初步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简明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10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23,398,456.75 155,350,539.85 117,101,099.20

非流动资产

433,037,499.88 414,831,182.42 264,551,454.05

资产总额

556,435,956.63 570,181,722.27 381,652,553.25

流动负债

120,333,716.00 195,962,812.27 120,177,059.11

非流动负债

44,138,649.63 47,628,771.59 49,482,858.04

负债总额

164,472,365.63 243,591,583.86 169,659,917.15

权益总额

391,963,591.00 326,590,138.41 211,992,636.10

简明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1-10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454,590,065.90 514,822,029.68 375,754,718.10

营业成本

111,200,101.29 83,604,852.89 80,852,296.75

营业利润

162,667,759.85 178,494,779.94 135,261,582.93

净利润

117,054,486.87 127,102,452.65 97,785,819.40

简明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1-10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5,073,550.17 137,137,904.83 124,616,822.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8,157,116.33 -197,358,027.34 -107,328,645.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726,265.16 47,421,870.95 3,966,293.3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815,817.82 19,152,646.07 33,737,104.19

”

3、请公司就预案中关于“巨潮资讯网为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的相关论述进行核实并披露核实情况。 请财

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相关表述的核实情况

经查阅巨潮资讯网信息授权及介绍，巨潮资讯网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具备主板上市公司(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深交所）法定信息披露业务

资质，且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达成的数据交换协议，巨潮资讯网还披露在上交

所和港交所挂牌上市公司的公告。

公司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十、其他”进行修订，并以

加粗字体进行显示，修订如下：

“本预案的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意见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予以

披露，投资者应据此自行作出投资决策。 ”

（二）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经对相关表述进行核实，上市公司已在《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

订稿）对“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的表述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表述更为准确。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标的资产的行业情况

4、请公司补充披露在近期油价处于下行通道的背景下，采用高溢价方式收购境外石油类资产的交易背景

和目的。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补充披露如下：

“（一）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为收购油田资产提供良好机会

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行。 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下行客观提供了收购优质油田资产的

良机。 国际原油处于下行通道为并购境外石油类资产带来的有利因素有：（1）油价下跌前原来没有出售计划

或出售意愿不强的卖家，现在开始积极寻找买家；（2）伴随油价下跌，境外石油类资产的交易价格出现下调空

间。 本次收购克山公司过程中，交易价格由最初的4亿美元下调为3.50亿美元。

（二）客观分析，国际原油价格不会持续下行

从中长期角度看，油价的波动根本上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变化及其预期。 若油价持续走低，价格杠杆将使原

油供给减少，从而平衡其市场价格。 2014年7月以来的油价急跌，已促使作为近年国际原油市场中新增供给主

力的页岩油新增投资大幅减少，美国钻井平台数于2015年第一周在已连续下跌四周的情况下出现了1991年以

来的单周最大降幅，成本超支窘境使得页岩油的持续高产难以为继。 因此，公司预计2015年下半年供给面对价

格的压制将逐渐改善，油价筑底完成后将形成较为确定的反转趋势。

（三）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通过项目并购实现业务规模迅速增长的发展战略

2014年6月， 公司顺利完成对马腾公司95%股份的收购交割工作， 公司主营业务向石油及天然气行业转

型。 作为致力于油气上游行业的独立石油公司，洲际油气凭借目前已有的专业团队和资源整合能力，正通过积

极的收购与合作，获取海内外的石油区块勘探开发权益，实现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

（四）资产评估价格公允

标的资产的账面净资产指标仅显示该资产的前期资本开支投入状况，并不能充分反映油田资产的内在价

值，根据克山开发方案进行收益法计算后得出的资产评估价值更为公允，略高于克山公司的实际交易价格，公

司并不存在高溢价收购石油类资产的情况。 ”

（五）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为收购油田资产提供良好机会；客观分析，国际原油价格不会持续下

行；作为致力于油气上游行业的独立石油公司，洲际油气凭借目前已有的专业团队和资源整合能力，正通过积

极的收购与合作，获取海内外的石油区块勘探开发权益，实现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 本次交易，系公司在近期

油价处于下行通道的背景下，通过以相对低的价格收购油田资产实现业务规模增长的发展战略。

5、预案显示，公司根据能源行业研究及咨询服务机构Wood� Mackenzie的分析，认为2015年布伦特原油

平均价格预计在73.80元/桶左右，2016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预计在87.20元/桶左右，其后将逐年上升。 请公

司补充披露该能源行业研究及咨询服务机构在过去5年中，关于油价走势预测的准确程度。 同时，就该预测机

构的预测结果与目前公认的原油期货价格指数趋势是否一致作出说明。 若存在趋势性差异，请对相关差异进

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之“（三）国际原

油价格下跌为收购油田资产提供机会”补充披露如下：

（一）补充披露Wood� Mackenzie情况

“Wood� Mackenzie�拥有三十多年油气行业研究经验，是能源行业顶尖的研究及咨询服务提供机构。 该

机构对油价的预测是基于对宏观经济因素、供需基本状况等因素做出的长期趋势性预测，同时也采用了其特

有的隐含长期油价作为参考因素。 短期油价可能受地缘政治变化、金融投机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但长期油价波动主要受供需基本状况的影响。 ”

（二）Wood� Mackenzie油价走势预测与原油期货价格指数趋势分析

上图是Wood� Mackenzie� 2006年以来隐含长期油价（深蓝色）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黄色虚线）的比

较，其趋势较为一致，且在同行业内其预测可信度较高。

在油价长期趋势性预测中，Wood� Mackenzie与其他机构所采用的逻辑是基本一致的。 下图是汇丰银行

在2015年1月份原油宏观市场观察中对自身油价预测（左图红色柱状）、其他机构预测综合结果（右图灰色柱

状）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左图灰色柱状）的比较，基本不存在趋势性差异。右图灰色柱状图显示，其他机构

对2015年布伦特原油价格的预测综合结果是73美元 /桶，2016年为85美元/桶， 与预案中引用的Wood�

Mackenzie对2015年和2016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的预测基本一致。

（三）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油价走势预测是对油价长期走势的预测，无法规避短期因素影响导致的价格波

动，Wood� Mackenzie预测结果与目前公认的原油期货价格指数不存在趋势性差异， 且公司已在重大风险提

示中对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行风险进行提示。

6、预案显示，标的资产2015年至2020年原油预测产量为146万桶、261万桶、403万桶、510万桶、606万桶及

658万桶。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产量的测算依据以及达到该产量，油田开发尚需的资本投入金额，并对可能存

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四、主营业务情况” 之“（一）主营业务概

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产量测算依据及投入资金安排

“产量预测是基于2015年2月独立第三方公司所做的克山油田开发方案计算得出。 该开发方案中对东莫

斯科耶、西莫斯科耶、欧盖、卡拉套、道勒塔利五个油田进行了地质、地球物理、测井和油藏的综合研究工作，在

此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预测的剩余油分布范围、含有面积、储层厚度等认识，设计合理的开发井类型、开发井

距、开发层系和钻井数量，同时根据可预定钻机的数量和钻井所需时间确定钻井时间序列。 基于现有井产量数

据模拟单井产量的典型曲线，最佳估计方案预测采用了双曲递减。 下表为油田2015-� 2021年的钻井计划。

?

年度

?

最佳估计方案

东莫斯科耶 西莫斯科耶 欧盖 卡拉套 道勒塔利 小计

2015 3 2 1 ? 1 7

2016 1 14 3 ? ? 18

2017 14 4 2 2 22

2018 14 7 1 22

2019 6 16 22

2020 13 2 15

合计

4 50 44 4 4 106

基于上述钻井计划，油田开发资金安排如下：

单位：百万美元

莫斯科耶区块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东莫斯科耶钻井成本

（

直井

、

斜井

、

井场

）

3.0 1.0

西莫斯科耶钻井成本

（

直井

、

斜井

、

井场

）

5.0 30.5 33.5 32.0 6.0

欧盖钻井成本

（

直井

、

斜井

、

井场

）

3.0 3.5 8.0 12.5 26.0 18.5

水处理

5.0

中央处理设备

（

CPF

）

升级

7.0

从欧盖油田

&

西莫斯科耶油田到

CPF

的场内管

线

0.75 0.75

从莫斯科耶到

Karaton

的管线

1.035 1.035

场外管线

5.166 5.167 5.167

弃置费

维修费

中央分离器

0.18

营房

1 1

合计

24.35 41.95 54.45 44.5 32.0 18.5

卡拉套区块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卡拉套钻井成本

（

直井

）

2.0 2.0

中央处理设备升级

0.089

管线升级

0.072 0.072

厂房升级

合计

0.089 0.072 2.072

道勒塔利区块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道勒塔利钻井成本

（

直井

）

1．0 2.0 1.0

中央处理设备升级

0.061

管线升级

0.048 0.048

厂房升级

合计

1.061 0.048 2.048 1.0

”

（二）补充披露风险提示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十、克山公司未来无法按计划达产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十、克山公司未来无法按计划达产或延后的风险

如克山公司关于油田未来开发方案的申请未获得哈萨克斯坦国家能源部的批准或被延迟；或对应开发方

案所需的开发资金未如期到位，均会导致克山公司无法如期完成钻井计划或相应延后，最终造成油田产量无

法按计划达产或延后的风险。 ”

（三）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未来产量的测算是依据独立第三方公司所做的克山油田开发方案计算

得出，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可实施性。 对于克山公司未来无法按计划达产或延后的风险，公司已在《预案

（修订稿）》中进行风险提示。

7、预案显示，标的资产2012财年、2013财年和2014年1-10月向Titan� Oil� Trading� GMBH销售的原油收

入占克山公司总收入的82%、71%和65%，客户高度集中。请公司补充披露该销售模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对

客户集中度较高对公司未来可能的不利影响做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四、主营业务情况” 之“（一）主营业务概况”

中补充披露如下：

（一）该销售模式符合行业惯例

基于以下，中小规模的石油勘探开发企业原油出口客户比较集中：

1、行业市场容量及交易量巨大，以哈萨克斯坦为例，2013年其出口原油达到7,210万吨；与巨大的市场容

量相比，多数单个石油勘探开发企业的原油产量占比较小，选择多个销售客户不具有必要性且不经济；

2、石油为大宗商品，克山公司境外销售的原油主要采用布伦特原油定价，因此境外客户并不对克山公司

的原油销售价格起决定作用。

3、Titan是哈萨克最大的几家石油出口贸易商之一，是克山公司优先选择的合作伙伴，由于克山公司原油

通过管道运输，品质稳定可靠，因此获得其他石油贸易商的采购合同也不存在障碍。

综上，该销售模式符合在哈国的石油行业惯例。

（二）风险提示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八、克山公司出口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八、克山公司出口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Titan� Oil� Trading� GMBH是克山公司一直以来的出口客户，2012财年、2013财年和2014年1-10月，克

山公司向Titan� Oil� Trading� GMBH销售的原油收入占克山公司总收入的82%、71%和65%，该销售模式符合

行业惯例。 出口客户的集中度较高使克山公司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如果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问题，短期内

将会给克山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克山公司为保证境外原油销售的稳定，已经与Titan公司直接签订了长期原油销售合同，因此，在Titan公

司不违反合同或发生其他重大变动的前提下，克山公司境外原油销售有较为稳定的保证。 但是，克山公司对

Titan公司进行销售并不构成克山公司对Titan公司的依赖， 即使Titan公司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重大变化，马

腾公司的长期销售合作伙伴Vitol公司等也是优质的后备选择。 ”

（三）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克山公司客户高度集中的销售模式符合在哈国的石油行业惯例。 出口客户的集中度较高

使克山公司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公司已作出风险提示。

8、预案显示，本次交易选择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 请公司补充披露评估预测中对未来油价的预测金额及

相关依据以及标的资产未来的平均开采成本， 并对油价预测金额与目前油价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 之“一、标的资产预估值” 之“(四)�

评估预测中对未来油价的预测金额及相关依据”补充披露如下：

“(一)�评估预测中对未来油价的预测金额及相关依据

根据克山公司与下游客户签订的出口销售框架合同，出口销售价格参考布伦特原油等国际通行石油价格

并扣减质量成本差异确定。 国内销售方面，克山公司每月下旬与炼化厂等国内采购商确定次月销售数量及价

格，哈萨克斯坦国内销售价格略低于国际油价的一半。 具体销售价格预测为：

单位：美元/桶

2014

年

11-12

月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及以后

国内销售价

25.5 28.5 32.9 35.2 37.8

出口销售价

71.1 77.1 85.9 90.4 95.6

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受到供需、地缘政治、金融等诸多因素影响，通常石油开采企业会与中间经销商签

订长期协议，协议中约定销售价格的确定原则，主要为参考国际石油价格以及其他因素确定销售价格。

从布伦特原油近年价格走势可以看出，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下半年外，其余时间石油价格较为

稳定；2008年之前石油价格稳步攀升，2012年至2014年石油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110美元/桶附近。

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波动剧烈，从年中的115美元/桶，骤降至57美元/桶，评估基准日结算价为85.86美

元/桶。

未来受到能源储量、需求增加、国际地缘因素等影响，油价有较强的上升动力，但上升幅度较难准确预测。

通过上述价格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石油价格虽然短期内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出现大幅跳水的迹象(如2008年的

金融危机)，但在各种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油价会回到一个合理区间并维持稳定。

本轮调整以乌克兰危机为导火线，虽然目前没有彻底解决的迹象，但进入2015年来国际油价形成触底反

弹的走势，可以预计国际石油价格将步入一个较为平缓的上升通道。 从上轮油价走势可以推断本轮油价应不

会恢复至上轮高位，将在一个次高位保持稳定。 从2013年平均价110美元/桶与2008年历史高位146美元/桶的

比例可以推断，本轮反弹可能会维持在90美元/桶至100美元/桶之间，是否能够继续上涨将受到地缘、政治、金

融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作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石油价格长期看应呈现上升趋势。

（二）标的资产未来的平均开采成本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的克山公司2012财年、2013财年、2014年1-10月的财务数据， 单位主营

业务成本扣除折旧、折耗及摊销和矿产资源开采税后得出，标的资产的生产作业成本约为8美元/桶，将其作为

2014年11-12月的预测单位生产作业成本。 并在以后预测年度，按哈国2%的历史平均通胀率水平调整该预测

值。

（三）对油价预测金额与目前油价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风险提示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十一、油价预测金额与目前油价可能存在的差异” 补充披

露如下：

“本次对标的公司评估预测中对未来油价的预测金额高于目前实际油价， 但与权威咨询机构对国际油价

的形势判断是较为一致的，石油作为大宗商品的价格受到地缘、政治、金融等诸多因素影响，如未来油价持续

低迷，存在评估预测中对未来油价的预测金额高于油价的风险，进而可能对标的公司的盈利产生影响。 ”

（四）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系在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法律状况、财务状况及盈利情况进行尽职调

查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根据标的资产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由交易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并根据协议约

定的价格调整机制而最终确定。 本次对标的公司评估预测中对未来油价的预测金额高于目前实际油价，公司

已对油价预测金额与目前油价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补充风险提示。

三、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和交易价格

9、预案显示，标的资产2014年1-10月税后利润为5,011,073千坚戈，2013年度税后利润为1,242,069千

坚戈。 请公司补充披露克山公司2014年度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其中是否包含非经常性损损益。 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五、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

标”补充披露如下：

“（一）克山公司2014年度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根据标的资产2013年经哈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及2014年1-10月的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克山

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大幅增长。 其原因是：2013年， 标的资产将勘探期油田奥盖的当期销售收入和成本的差

额，冲减勘探及评估资产（油气资产）的同时增加主营业务成本，视同该油田全部矿井处于试生产期间进行账

务处理。 2014年1月起克山公司财务上将奥盖油田视同进入正式生产期，正常确认相关收入成本。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在对标的资产的初步审计中认为，不应以整个油田的勘探期间来确定已生产的矿井的

试生产期间，2012年起奥盖油田的产量已较为稳定，不能再作为试生产期间处理，据此进行审计调整后，2014

年1-10月及2013年度净利润分别为117,054千元人民币及127,102千元人民币。 与2013年度相比，2014年

1-10月经年化后净利润为140,465千元人民币，增加了13,363千元人民币（10%）。因此，相较2013年度，2014

年1-10月经年化后净利润未有大幅增加。

（二）2014年度税后利润中未包含大额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克山公司经初步审计的数据，2014年度税后利润中未包含大额非经常性损益。 ”

（三）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 克山公司2014年度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2014年1月起克山公司财务上将奥盖油田

视同进入正式生产期，正常确认相关收入成本。 中汇会计师在进行审计调整后，标的公司2014年1-10月净利

润较2013年没有大幅增长。根据克山公司经初步审计的数据，2014年度税后利润中未包含大额非经常性损益。

10、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为其母公司股东价值为27,000,000美元的贷款提供了担保，并将上述担保的解除

约定为本次交易卖方需要完成的先决条件之一。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担保解除的约时间期限，并对可能存在

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上述担保解除的约定时间期限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上述担保应于双方约定的截止日期即2015年5月31日下午6:00或双方

约定的其他较晚日期前完成。 该担保如果在约定的截止日期前无法解除，在公司作为买方完成了所有买方先

决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有权：

（1）给予卖方3个月的延期以使得卖方完成担保解除；

（2）豁免卖方的本项义务；或者

（3）退出本次交易，同时要求卖方退还2,000万美元保证金，以及向公司支付2,000万美元作为赔偿。

（二）补充披露及风险提示情况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主要资产及抵押担保情况” 之“（二）担

保”补充披露如下：

“上述担保应于双方约定的截止日期即2015年5月31日下午6:00或双方约定的其他较晚日期前完成。 该

担保如果在约定的截止日期前无法解除，在公司作为买方完成了所有买方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有权：

（1）给予卖方3个月的延期以使得卖方完成担保解除；

（2）豁免卖方的本项义务；或者

（3）退出本次交易，同时要求卖方退还2,000万美元保证金，以及向公司支付2,000万美元作为赔偿。 ”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七、标的公司为其母公司股东的贷款提供担保按《框架合同》约定期限解除的不确定风险

2014年12月，Kozhan（担保人）向哈萨克人民银行（债权人）提供担保，保证其母公司IMR公司的股东—

Summerside� Invetments� S.a.r.l.（借方） 偿付与哈萨克人民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项下规定的贷款额（27,

000,000美元）。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约定，将上述担保的解除约定为本次交易卖方要完成的先

决条件之一， 上述担保应于双方约定的截止日期即2015年5月31日下午6:00或双方约定的其他较晚日期前完

成。 上述担保的解除能否于约定期限前完成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

（三）财务顾问意见

通过查阅交易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上述担保的解除应于双方约定的截止日期即2015年5月31日下午

6:00或双方约定的其他较晚日期前完成。 财务顾问认为，将上述担保的解除约定为本次交易卖方要完成的先

决条件之一，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 同时，上述担保的解除能否于约定期限前完成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上市公

司已补充披露相关不确定性风险。

四、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及交易方式

11、预案显示，本次交易拟通过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方式购买标的资产100%股份，最终购

买价款根据《框架协议》约定的价格调整机制而相应调整。 请公司补充披露此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违反哈萨

克斯坦相关监管法规、标的资产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及相应的总市值，并与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的交易价格进行比较。 同时，补充披露交易价格调整机制的主要内容。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此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违反哈萨克斯坦相关监管法规、标的资产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

所的股票价格及相应的总市值，并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进行比较

1、此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违反哈萨克斯坦相关监管法规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以公开交易的方式进行。

根据哈萨克斯坦《地下资源利用法》第36.5（1）条规定，在有组织证券市场（如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

进行的地下资源使用人股权交易，免除事先获得的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批准的要求，但条件是哈萨克斯坦能源

部批准了目标公司在有组织证券市场上市交易股份的首次配售。

目前，标的公司已经获得了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对其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首次配售股份的审批，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拟通过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方式购买标的资产100%股份不存在违反哈萨克

斯坦相关监管法规的情形。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本次交易预案” 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一）交易概况” 补

充披露如下：

“根据哈萨克斯坦《地下资源利用法》第36.5（1）条规定，在有组织证券市场（如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

所）进行的地下资源使用人股权交易，免除事先获得的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批准的要求，但条件是哈萨克斯坦能

源部批准了目标公司在有组织证券市场上市交易股份的首次配售。

目前，标的公司已经获得了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对其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首次配售股份的审批，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拟通过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方式购买标的资产100%股份不存在违反哈萨克

斯坦相关监管法规的情形。 ”

2、标的资产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及相应的总市值，并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进

行比较

IMR公司目前持有克山公司100%股份， 克山公司股份自上市以来未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开

交易，无交易记录。 因此，克山公司无股票价格及相应的总市值。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补充披露如下：

“IMR公司目前持有克山公司100%股份，克山公司股份自上市以来未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开

交易，无交易记录。 因此，克山公司无股票价格及相应的总市值。 ”

（二）补充披露交易价格调整机制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本次交易预案”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补充披露如下：

“（四）交易价格调整机制的主要内容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卖方应以公开交易的方式按每股认购价（等于下列各项金额的计算结果除以股

票数量后所得的商，以下简称“认购价” ）公开发售股票：

（1）叁亿伍仟万美元（350,000,000美元）（以下简称“基准价” ）；减去

（2）净债务；减去

（3）所有漏损额。

1、净债务调整

卖方应根据《框架协议》的规定及时获取由毕马威公司（KPMG），普华永道公司（PwC），安永公司

（Ernst� &� Young）或德勤公司（Deloitte）这四大会计事务所（以下简称申报会计事务所）其中一家出具的

目标公司的净债务报表。

卖方应根据《框架协议》的规定雇佣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准备和提交买方净债务报表，净债务报表应根据

《框架协议》的相关条款及规定的原则，采用规定的格式阐明目标公司基准日的净债务。

2、漏损额

卖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买方保证从基准日期起（不含基准日当天）至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天）（即

漏损期）这段期间无漏损。

（1）当卖方在漏损期发现了任何的漏损包括该漏损金额（即漏损额）的详细信息，那么卖方应尽早以书

面形式通知买方。 除了上述外，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卖方应确认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从基准日期至拟定交

易日期（即漏损期1）10天前，这一段期间目标公司的漏损项时，是否发生过任何漏损。 在此决定作出后，卖方

应通知买方确定的漏损额（任何由卖方或申报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合同协议发出的漏损通知将被称作为“漏损

通知” ）；

（2）如果卖方在交割日期前收到漏损通知（通知漏损额），那么卖方提供的认购价应减去与通知漏损额

相同的金额；

（3）在交割日后的90天内，买方应有权让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对漏损期1至交割日（即漏损期2）期间的漏

损项进行二次审核以确定在漏损期2是否发生了任何漏损；

（4）如果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在漏损期2发现了任何漏损（即最终漏损额），买方应有权根据契约索赔最终

漏损额。 ”

（三）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拟通过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100%股份不存在违反哈萨克斯坦相关监管法规的情形； 克山公司股份自上市以来未在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

所进行公开交易，无交易记录，克山公司无股票价格及相应的总市值，因此未能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价

格进行比较；公司与卖方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了明确的交易价格调整机制。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进

行了补充披露。

12、预案显示，本次收购的基础对价为人民币215,933万元。 同时，公司截至2014年9月30日的账面货币资金余

额为20,207.41万元。 请补充披露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及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的预计回款金额、银行借款及其他融资渠道的筹资金额及资金成本，并对本次收

购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对交易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二、本次重组简要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1、出售全资子公司回款

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及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余额约为9.6亿元。

2、银行借款

公司预计近期可取得并购贷款2亿美元，年利率5%左右，贷款期限5-7年。

3、其他

不排除公司继续处置其他非油气资产，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通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

为公司融资提供支持。 ”

（二）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对交易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三、本次交易的融资支付风险”修订如下：

“三、本次交易的融资支付风险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需支付的基础现金对价为3.50亿美元。 本次交易的资金为自筹资金，具体来源包括：公

司自有资金、银行借款、或其他合法渠道及方式筹集的资金。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作出妥善安排，自有资金方面，除公司现有银行存款外，公司出售全资子公

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及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事项正在实施中，将取得较大金额的回款；银行借款方

面，公司已与多家银行就融资事项进行了深入接触，并已达成初步共识；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亦有较强的资金

实力。 尽管如此，公司仍存在因无法按约定支付交易对价，从而导致公司承担延迟履行赔偿责任或面临交易失

败的风险。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三）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及

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的回款、银行借款及其他融资渠道，相关回款金额预计可满足本次收购的资金需求；

公司已对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对交易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五、其他

13、预案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HUI� Ling（许玲）女士控制的苏克公司，其核心业务也为石油天然气勘探

与开发。 请公司补充披露苏克公司业务是否会与标的资产产生同业竞争，如有，请补充披露相应的解决措施。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七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修订如下：

（一）苏克公司业务是否会与标的资产产生同业竞争

“克山公司拥有在滨里海盆地的莫斯科耶Morskoe、 道勒塔利Dauletaly、 卡拉套Karatal三个区块油田

100%开采权益，主营业务为油田的勘探、开发。

公司实际控制人HUI� Ling（许玲）女士控制的苏克公司核心资产为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省的

天然气区块，目前苏克公司的天然气项目仍处于勘探阶段，并未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故HUI� Ling（许玲）控制

的苏克公司未与标的资产产生同业竞争。

2014年9月11日，HUI� Ling（许玲） 出具承诺函承诺： 在本人作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0759，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

业务；如本人控制的企业或资产所从事的业务出现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情形时，本人承诺将该企

业或资产的全部股权或控制权转让给上市公司或无关联的第三方。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在作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期间，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竞争关系业务中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于上市公

司。

截至目前，HUI� Ling（许玲）及其控制的企业没有违背关于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形。 ”

（二）财务顾问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HUI� Ling（许玲）女士控制的苏克公司核心资产为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

勒奥尔达省的天然气区块， 目前苏克公司的天然气项目仍处于勘探阶段， 并未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故HUI�

Ling（许玲）控制的苏克公司未与标的资产产生同业竞争。 HUI� Ling（许玲）女士已出具关于同业竞争的承

诺且没有出现违背相关承诺的情形。

14、请公司补充披露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前，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尚需通过的前置

及后置审批、备案等程序，并就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本次交易的条件”修订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前，本次交易尚需的审批备案程序

截至目前，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外，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尚需通过的前置及后

置审批、备案等程序及对应触发时间点如下：

尚需通过的审批

、

备案程序 触发时间点

境内 商务部门的事后报告程序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

境外

交易对方向哈国国家银行发出关于本次交易的通知 本次交易交割前

10

天

买方将本次交易的交割情况通知哈国能源部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

向哈国经济部下属的自然垄断监管与竞争保护委员

会提交反垄断申请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

30

个自然日内

由上表，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尚需通过的前置及后置审批、备案等程序均在本次交易交割前或交割完

成后触发，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前，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无尚需通过的前置及后置审批、

备案等程序。 ”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八节风险因素”之“二、本次交易的批准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前，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无尚需通过的前置及后置审批、备案

等程序。 ”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境内律师出具的《关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矿业权的法律意见》及买卖双方签订的《框

架协议》，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尚需通过的前置及后置审批、备案等程序均在本次交易交割

前或交割完成后触发，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前，本次交易行为在境内外无尚需通过的前置

及后置审批、备案等程序。

15、预案显示，本次交易金额将在基础对价上减去净债务和所有漏损额，净债务和漏损额根据目标公司基

准日和过渡期间的约定形式报表进行确定。 请公司补充披露净债务和漏损额的具体内容、约定形式报表的确

定方式及相应的编制标准。

回复：

（一）净债务和漏损额的具体内容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本次交易预案”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二）本次交易的定

价原则”补充披露如下

“(1)净债务：指截至基准日，目标公司的债务加上类负债项目，再减去现金。

债务：指借贷性质的任何借款或债务（包括任何银行或第三方担保、承兑信用证、保函、票据、汇票或商业

票据、信用证、融资租赁协议、租购协议、期货买卖合约或条件性购买协议项下借贷或筹集的任何钱款债务，以

及上述各项之下的所有应付利息）或具有商业贷款影响的其它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应支付给卖方集团的余额，

但不包括目标公司在其常规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应收账款；

类负债项目指：

a.因收购其他实体的股票应支付的账款；

b.应支付股利（仅限于已宣告但未支付股利）；

c.对地产、厂房、设备和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应支付的账款，但前提是该金额总和应以一百万（1,000,

000）美元为限；

d.截止交割日期之前因劳动协议终止应向雇员支付的酬劳（“金降落伞” ）；

e.完成底土使用活动后进行现场复原和清理工作发生的资产报废义务；

f.历史成本义务；

g.其他非流动债务，但前提是该债务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五十万（500,000）美元。

现金：指库存现金或通过金融机构记入任何账户的现金以及一（1）年以内将到期且可随时兑换成现金的

有价证券，但是不包括被困资金；

被困资金：指(a）在相关时间或未来某个指定日期无法提供给目标公司专用，或在交割之后目标公司不可

合法地将其作为红利支付、分配或借贷给买方的所有现金；（b）不可兑换成现金的有价证券或其他票据；（c）

托管账户中的现金；以及（d）保险收益。 ”

“(2)漏损额：基准日期起（不含基准日当天）至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天）的漏损期间以下各项内容（不

包括任何许可漏损额）的发生额：

a.目标公司宣布的或支付给卖方或卖方集团任何其他成员的任何股息或分配；

b.目标公司与卖方或卖方集团任何成员进行的任何债务结算；

c.目标公司或其代表向卖方或任何其他卖方集团公司支付的管理费或类似费用；

d.目标公司或其代表向卖方或任何其他卖方集团公司转让的资产；

e.目标公司为卖方或任何其他卖方集团公司之利益而承担、偿付或招致的任何债务（包括任何担保、赔偿

或其它权利负担项下的债务）；

f.目标公司或以目标公司名义免除的卖方或任何其他卖方集团公司拖欠目标公司的任何款项；

g.目标公司或其代表支付的卖方或任何其他卖方集团公司就交易所产生的相关成本或费用；

h.任何卖方集团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借入或借出的任何非常规借款；

i.交割前目标公司向任何卖方集团公司支付的任何经济处罚或应付经济处罚；

j.目标公司因上文第a.项至第i.项所述事项而支付或产生的任何税款；

k.目标公司为实施上文第a.项至第j.项所述事项而订立或以其名义订立的任何协议或安排。 ”

（二）约定形式报表的确定方式及相应的编制标准

公司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本次交易预案”之“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二）本次交易的定

价原则”补充披露如下

“2、净债务报表

（1）确定方式

根据《框架协议》，在拟定交易日期至少五（5）个工作日前，卖方应雇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准备和向买方交

付《净债务报表》。

（2）编制标准

《净债务报表》遵循以下原则：

1.1《净债务报表》在起草时应满足下列政策（按照以下所列顺序一一满足）：

1.1.1以下第1.2款至第1.4款所列的各项特定会计准则、政策、程序、惯例和估算方法，如出现任何冲突，这

些会计准则、政策、程序、惯例和估算方法优先于以下第1.1.2款和第1.1.3款的规定；

1.1.2如发生与以上第1.1.1款不一致之情况，账目一致采用的会计政策、准则、方针、惯例、评估规则、程序、

方法、基础和估算方法（包括关于实施管理判断的这些方法），如出现任何冲突，这些会计政策、准则、方针、惯

例、评估规则、程序、方法、基础和估算方法优先于以下第1.1.3款的规定；以及

1.1.3如发生不符以上第1.1.1款和第1.1.2款之情况，净债务报表编制时有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1.2《净债务报表》采用美元为货币单位。非美元金额应当按汇率转换为美元。“汇率”系指哈萨克国家银

行于基准日期公布的坚戈对美元（或美元对坚戈）汇率，和彭博资讯于基准日期对两种其他相关货币公布的

收盘即期中间交易综合（伦敦）汇率，如果当日未公布相关汇率，则应以前一日（公布汇率之日）的汇率或双

方约定的其他汇率为准。

1.3 不得重复计算净债务报表之中的任何项目。

1.4 特殊政策：

1.4.1基准日期当日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发生的任何事件不计入账户。

1.4.2在目标公司持续经营的情况下编制净债务报表，排除目标公司控制权或所有权变更的影响，且不考

虑交割之后目标公司重组的影响。

2. 净债务报表的编制

2.1 申报会计事务所应确定他们自己的程序，但是：

2.1.1应当遵循前述1.1至1.4所列的会计准则、政策、程序、管理和估算方法；

2.1.2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做出确定；

2.1.3申报会计事务所的程序应当：

（a）向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合理的机会，允许其做出相关陈述；而且

（b）要求买卖各方向申报会计事务所做出书面陈述的同时向对方提供一份书面陈述副本；

2.1.4作为申报会计事务所程序的一部分，申报会计事务所可（自行决定）要求接触目标公司、卖方集团和

（或）买方集团的员工。 但是，申报会计事务所应合理告知买卖双方此等要求，并使买卖双方的代表能够参加

此等会议或商讨（现场或电话），还应向买卖双方提供其要求目标公司、买方或卖方为其编制的任何文件；

2.1.5申报会计事务所无权决定其裁定权范围；而且

2.1.6申报会计事务所依据《框架协议》约定做出的决定应当：（a）以书面方式提供给买卖双方；并且（b）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该等决定中应包含做出相关决定的原因。

2.2 申报会计事务所仅充当专家一职，而非仲裁员。 申报会计事务在其权力范围内对任何事项作出的决定

应为最终决定，对买卖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但有明显错误的情况除外（此时，其决定的相关部分应视为无效，而

且相关事项应送回申报会计事务待其纠正）。

根据《框架协议》之附件，申报会计师采用以下规定的格式阐明目标公司基准日的净债务：

1 2 3 4

注释 金额

债务

1 X

类负债项目

2 X

现金

3 (X)

净债务

X

3、漏损额的确定方式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

当卖方在漏损期发现了任何的漏损包括该漏损金额（即漏损额）的详细信息，那么卖方应尽早以书面形

式通知买方。

除上述情况外，在《框架协议》执行过程中，卖方应确认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从基准日期至拟定交易

日期（即漏损期1）10天前，这一段期间目标公司的漏损项时，是否发生过任何漏损。 在此决定作出后，卖方应

通知买方确定的漏损额（任何由卖方或申报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框架协议》发出的漏损通知将被称作为“漏

损通知” ）。

如果卖方在交割日期前收到漏损通知（通知漏损额），那么卖方从基础对价减去与通知漏损额相同的金

额。

在交割日后的90天内，买方应有权让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对漏损期1至交割日（即漏损期2）期间的漏损项

进行二次审核以确定在漏损期2是否发生了任何漏损。

如果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在漏损期2发现了任何漏损 （即最终漏损额）， 买方有权根据契约索赔最终漏损

额。 ”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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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30日披露了《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公告》，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进行重大资产收购，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30日

起连续停牌。 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28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

牌公告》，自2015年1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5年3月2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2015年3月26日进行了披露。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的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自2015年3月26日起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2015年4月2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草

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292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 ）。 公司在收到《审核意见函》后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回复，并根据《审核意见函》的要求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草

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披露。

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7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